完善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人工智能（AI）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核心技术，正在深刻重塑知识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形态以及全球创新格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此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知识产权工作进展情况，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既体现了问题导向，也彰显了前瞻布局。

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以“人类创作”为制度原点和价值基准，在面对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概率生成机制的智能系统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人工智能在数据获取、算法运行、内容生成等各环节均面临新的知识产权风险，对产业发展形成了现实制约。

一是AI训练存在较高侵权风险。AI模型的性能依赖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支撑。在“输入”阶段，训练往往涉及对网络作品和海量数据的抓取、复制、整理与分析，现行立法尚未对AI训练行为作出系统回应，实践中可能同时触及著作权侵权、数据不正当利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多重风险。在著作权层面，构建训练数据集通常需要对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作品进行复制、转码和整合。若未经许可且不属于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情形，可能侵害复制权、改编权、汇编权等权利。若要求开发者对海量训练数据逐一取得授权不仅成本高昂，且难以实际操作，甚至可能形成进入壁垒。

二是AI生成内容的权利保护机制不明。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其核心前提在于人的独创性贡献。但在AI生成内容场景中，人的参与程度却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大部分AIGC内容基于用户提示词输入与算法概率计算生成，人的创造性投入与机器自动运行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司法实践中，个别案件已认可用户在提示词选择、参数设定等方面体现的智力投入，从而赋予其相应的著作权保护，但整体规则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和统一。

三是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在“输出”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既有作品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若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中的具体作品构成“接触+实质性相似”，则将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尤其是在以单一作者作品进行集中训练的场景下，生成结果与原作表达高度相似的可能性较大，侵权风险更加突出。

在新一轮科技竞争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完善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重点从多方面发力。

确立AI训练的合理使用例外规则。可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的制度经验，在修改完善相关配套法规时，对算法在特定条件下复制、分析受保护作品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在保障权利人基本利益、避免替代性传播的前提下，对用于模型训练的技术性复制行为给予合理使用空间，为AI模型研发提供合法、稳定的数据来源。

明确数据合理利用的行为边界。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应在严格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原则基础上，细化公开数据在模型预训练中的使用规则。在企业数据方面，可继续依托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对数据抓取与利用行为进行综合衡量。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分级分类开放，构建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体系，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制度化支撑。

完善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版权领域，坚持将人的独创性贡献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对体现实质性人工选择与安排的成果依法给予保护，通过类型化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判断路径。在专利领域，进一步细化AI辅助发明的审查标准，明确发明人认定规则和技术贡献判断方法，推动形成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兼顾我国实际的审查体系。

推动人工智能平台责任规则的与时俱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中，内容往往由平台算法直接生成并输出，平台在内容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技术控制能力，简单套用“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权责匹配。在为平台数据训练设置合理使用空间时，应同步强化其风险防控义务，推动责任形态由单纯事后删除向合理事前预防延伸。

